泊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校外实习学生守则
第一条 为维护我校外分散实习工作的顺利进行，保障学生身心健康，促进学生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发展，依据《泊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生行为准则》和《泊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生管理规定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制定本守则。
第二条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热爱祖国，热爱中国共产党，热爱 社会主义，自觉维护祖国的尊严和荣誉。
第三条 加强政治学习，积极参加所在校外实习单位组织的党、团活动，努力学习企业文化和创业精神，不断提中职业道德修养，增强责任意识，端正服务态度，培养良好的工作作风。
第四条 校外实习期间，遵守学校和校外实习单位的各种规章制 度，接受学校和校外实习单位的双重管理；服从指导教师的统一指挥，及时完成校外实习指导老师布置的各项学习任务。
第五条 虚心向企业一线技术人员、工人师傅学习，加强理论与 实操相结合的训练，巩固和提高所学的理论、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，努力培养科学思维方法和独立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第六条 严格遵守学校和校外实习单位的劳动纪律。不迟到、不早退，不旷工，不擅自离开校外教学单位。对擅自离岗的学生，指导教师应进行严肃批评教育，在擅自离岗期间，学生若有违法行为或发生安全事故，概由其本人负责。
第七条 爱护公物，勤俭节约。不私自使用仪器、设备及其他物品，损坏东西主动报告并按规定赔偿；珍惜劳动成果，节约水电和粮食；提倡生活俭朴，杜绝铺张浪费，不向校外教学单位和家庭提出超 越实际可能的要求。
第八条 树立安全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，防止意外事故发生。安全操作，遵守交通规则，遵守消防安全法规，加强用电安全防范，注意防盗防暴。
第九条 遵守社会秩序和公共秩序，不起哄，不滋事打架，不赌博，不抽烟酗酒；严禁观看、传播反动、淫秽书刊和声像制品，严禁 组织、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及活动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条 校外实习期间如有违规、违纪，或工作中发生过失，应主动检查，虚心接受批评和处理，并及时向校外实习单位指导老师和学校报告。对违规违纪经教育不改者，校外实习单位有权按相关规定终止其校外实习，直至辞退，学校将相应给予纪律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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